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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法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五條及第七

十三條制定之。 

第二條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七十三條，為弘

光科技大學學生會之最高司法機構。 

第三條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八十條，弘光科

技大學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職權如下： 

一、 關於適用本法及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所有法規發

生疑義時之解釋。 

二、 關於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各組織紛爭之仲裁。 

三、 議決學生議會所提糾正、彈劾案。 

四、 評議委員會委員必需滿 9名成員方可行使其上述 

職權。 

第四條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七十四條，本會

設評議委員會委員，產生方法如下： 

一、 評議委員會委員，共 9名，任期一年，不得兼任學

生團體正、副負責人，由前一任的學生會會長、學

生議會議長及評議委員會主席三人在其職務卸任

五個月內共同提名，經由議會同意後任命，若無法

於規定內提名產生者，則由當屆學生會會長、議長

提名之。 

二、 本會依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七十六條

規定，學生評議委員會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

學生評議委員互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評議委員會委員應具社團負責人之一年資歷，曾任學



生行政中心正副會長各部門部長或次長、或學生議會

正副議長及議員者，任期須滿一年並且表現良好者

皆，符合資格。 

第六條 本會依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八十四條之規

定，設置以下常設委員會： 

一、 經費稽核委員會。 

二、 調解委員會。 

第七條 本會設經費稽核委員會，應遵守以下規定： 

負責擬定各項資本設備、預算編審與支用等相關事

務，應由本會選出委員長，委員二至五人。 

第八條 本會設調解委員會，應遵守以下規定： 

一、 已調解而非仲裁為主。 

二、 調解員隨時都可就一宗個案作出非正式調解，但正

式調解僅應該在有請求時才做出；調解員不得指出

哪一方為正確或錯誤，更不得人身攻擊。 

三、 調解員就一宗案件給予第三者得意見，涉事的調解

員不得出意見；如在調解終需使用個人資料，必須

遵守非公開資料存取守則。 

四、 調解員不得亦不會調解管理員票選、管理員解任投

票等權限性選舉中的任何爭議。 

第九條 本會之各常設委員會委員由議員分任之，以應選議員

總額除以常設委員會數為基準，分別加減兩人為最高

額及最低額。 

第十條 各常設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由各委員會委員互推。 

第十一條 評議委員會委員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評議委員會委員不得兼任學生議員、學生行政中心

各級幹部及下屬之各系學會會長和社團負責人。 

二、 評議委員會委員應依據本章程獨之行使職權。 

第十二條  本會委員因下列原因之一者，喪失評議委員會委員資



格： 

一、 自行辭職。 

二、 畢業或學生會會員資格喪失。 

三、 經本會會議裁定其不適任者。 

四、 於任期內，未事先請假或無故不出席本會會議達三

次以上者，視為自動辭職。 

評議委員會委員之辭職，應提出書面辭呈並具明理

由，自送達本會主席 之日起三日後生效，並由學生會

行政中心公告之。 

若本會主席辭職，應由學生會會長立即召集評議會

議，由評議委員會委員互推產生本會主席。 

第十三條 評議委員會委員對審理之案件，有調閱學生會各級單

位相關資料之權利，各級單位不得拒絕。 

第十四條 本會審理案件之程序，另以辦法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設秘書處，置秘書長，秘書若干人，皆不得兼任

學生會行政中心或學生議會下屬之各級職務。 

秘書長由本會主席提名，經評議委員會議同意後聘任

之。 

秘書長承主席之命，處理本會事務。 

第十六條 本會秘書處職權如下： 

一、 關於文書收發、撰擬、保管及印信典守事項。 

二、 關於各項會議籌劃、議事事項。 

三、 關於工作報告彙編、預算編列事項。 

四、 關於款項出納、事務管理事項。 

五、 學生評議委員會資料蒐集、管理及編纂。 

第十七條 本法規定事項，有必要另定辦法者，由評議委員會委

員會議訂定之。 

第十八條 本會有關舉行會議之相關事宜，皆依據「弘光科技大

學學生評議委員會會議辦法」執行管理。 



第十九條 本會會議須經全體評議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決議之。 

所作評議對學生會具有約束力，並應撰寫書面報告，

送交學生行政中心公佈之。 

第二十條 本會會議由評議委員會主席、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

議長或五位以上評議委員會委員提請召開，相關人員

得列席陳述意見。 

第二十一條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通過後，由學生會會長公告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